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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汨罗市普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长沙经开区

汨罗产业园给水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汨罗市普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对〈汨罗市普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长沙经开区汨罗产业园给水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报告》、汨罗市环保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为解决长沙经开区汨罗产业园区域生产、生活用水问题，你公司拟投资7862.56万元建设长沙经开区汨罗产业园2.5万吨/天给水厂工程，其中环保投资511万元。项目包括取水工程、引水工程、净水工程及配水工程。⑴取水工程，取水水源为玉池乡鹤龙村的白鹤洞水库，大理塘水库为水源调蓄水库，定里冲水库为备用水库；⑵引水工程，采用压力管道将白鹤洞水库水源水引至位于大里塘村北侧净化场地，沿线主要经过汉山村、大里塘村、大陆村、弼时村、共荣村、大田村、坪塘村、唐家桥村、尖塘村，管线总长15.0km，设9处隧洞；⑶净水工程，位于汨罗市弼时镇大里塘北侧（大里塘村汉山路南侧），水厂规模为2.5×104m3/d 的常规处理+深度处理，用地面积 5.6ha。水厂净水工艺为，原水投加絮凝剂和消毒剂、格栅、预臭氧池混合、折板絮凝平流沉淀、V滤、液氯消毒、污泥浓缩脱水等。⑷配水工程：项目供水范围为汨罗产业园的工业及生活用水，具体为东至桃花路，西至白沙河，南至大里塘村良家组，配水面积约19.17 km2；采用树枝状布置配水管网，主线铺设球墨铸铁管49780m，支管铺设硬聚氯乙烯管3390m；⑸其他工程，水质检验、供水、供电等辅助工程，废水及固废治理等环保工程。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汨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及《长沙经开区汨罗（弼时）产业园总体规划》（2014-2030）。根据汨罗市水务局关于汨罗（弼时）产业园给水厂水资源认证报告书的批复、关于定里塘水库大坝加高及不作为灌溉用水的意见、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书的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该项目可行。 

 二、建设单位须逐项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㈠取水工程：

根据汨罗市水务局水资源认证报告的批复，项目从白鹤洞、大理塘水库取水规模为20000m3/d，公司不得擅自扩大取水规模，如远期确有需要扩大水厂规模，须通过水资源论证选取合理的水源并另行环评；项目建成后，大里塘水库仅作为水源调蓄水库，不再具备灌溉功能。

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切实做好取水口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划分白鹤洞、大里塘水库及备用水源定理冲水库水域及陆域范围饮用水源保护各分区，按程序报批公布，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饮用水源保护条例的规定，禁止一切有可能污染饮用水源的活动或建设项目。

3、加强环境改善工作。加强大理塘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内现有农业污染源清理工作，白鹤洞水库集雨面积范围内的居民搬迁工作，保证取水安全；禁止载有可能污染水质的物质的车辆进入本项目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库堤道路；设立饮用水源保区标示标牌，警示标志，取水头附近设置浮标。

4、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饮用水源安全保护措施及周边用地控制要求，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监测和日常监督管理，确保取水口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5、加强取水工程风险防范措施，制定饮用水源污染事故风险应急预案，并储备必要的应急物，确保饮水安全。

㈡引、配水工程：

6、引、配水管线工程设计、施工要严格按照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设雨水、污水管道、其它管线及取弃土场，同步建设工程配套设施及其它管线设施，避免二次施工造成对环境的影响；引、配水管线应避开崩塌、沉陷、泥石流、地震断裂带、滑坡危险地带及洪水淹没区和冲刷、高地下水位区等不利地带。对照《城镇供水长距离输水管（渠）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193:2005）及《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中输水线路、管道敷设、管道选材及输水附属设施及管道配件等要求建设输水管线，确保供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和《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的要求。

    7、落实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尽可能保留项目用地范围内可利用的植物，避免深挖深填，避免雨季作业，降低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

8、严格控制施工期噪声及粉尘污染。严禁大风天气施工，配备洒水设备并定期洒水抑尘，土石方运输车辆加盖或加蓬，防止物料洒落或扬尘污染；工程弃渣（土）送至设计的弃渣场堆放，严禁将其倾倒至非指定区域堆放；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减轻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应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要求，避免施工噪音对居民正常工作与生活的影响。

9、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建立供水管网损坏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供水安全。

㈢净水工程

10、切实落实净水厂供水水质监测工作，配备自行监测能力。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进行净水厂供水常规项目日常水质监测，每年开展一次108项目全水质分析，确保各供水水质达到饮用水卫生标准。

11、加强废水污染防治工作。沉淀池排泥水经浓缩、脱后的上清液与滤池反冲洗水一并进入废水池收集，通过加药絮凝沉淀后90%回用，未完全回用的废水及经化粪池处理的生活污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中的A标准后排放。

12、噪声污染防治。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对主要的声源设备采取消声、减震措施，风机和水泵置于密闭空间内；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13、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加药车间采用强制通风，最大限度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食堂油烟通过净化处理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的要求后排放；备用发电机废气由专用烟道引至构筑物楼顶排放。
14、固体废物管理工作。水厂脱水污泥等固体废物不得露天堆放，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相关要求建立固体废物临时堆放间，并进行卫生填埋处理；检验室废液、废弃试剂、药品废包装等危险固废送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并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要求进行妥善暂存。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    
四、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汨罗市人民政府、汨罗产业园，汨罗市环保局，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汨罗市环保局负责项目“三同时”现场监督和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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